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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龙江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
2020 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报告

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国务院令

第 711 号，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规定和《黑龙江省 2020 年

政务公开工作实施方案》（黑政办发〔2020〕22 号）要求，

现将黑龙江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2020 年政府信息公开工

作报告如下。

一、总体情况

2020 年，省地方金融监管局认真贯彻落实《条例》和省

政府工作要求，坚持“以公开为常态，不公开为例外”原则，

加强政府信息管理、完善网站平台建设、强化监督保障，全

力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。

（一）落实主动公开。在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官网发布规

范性文件《黑龙江省依规设立的住房置业担保公司（中心）

申领融资担保业务经营许可证申报指引（暂行）》并进行解

读；重新制定并发布了《黑龙江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政府

信息公开指南》（以下简称《公开指南》）。公开了省地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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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融监管局 2019 年部门决算和本年度部门预算；在省政府

采购网公开本年度政府采购信息；在省人社厅官网事业单位

招聘专栏和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官网发布所属事业单位公开

招聘工作人员相关信息。

（二）依法办理依申请公开。健全依申请公开制度，对

社会公众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建立登记、办理、发布、

归档工作制度，制定《黑龙江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信息公

开申请办理答复规范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答复规范》），

进一步规范依申请公开答复流程，将依申请公开答复事项纳

入政务督办工作流程，启用统一文号进行规范答复。全年共

收到申请公开事项 60 条，其中黑龙江省政府政务公开系统

申请公开 42 条，均在规定时间内进行答复。纸质邮寄等申

请公开 18 条，已按法定程序进行回复。行政复议 4 次，省

地方金融监管局均根据复议结果重新进行答复。

（三）加强政府信息管理。对现行的规范性文件及其他

政策措施开展清理，36 个规范性文件得以保留。印发《关于

做好政务公开等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，全年办理省政府网站留

言 11 条，官网咨询 33 条，及时回应社会关切，保障了社会

各界对我局工作的知情权和监督权。

（四）优化网站平台建设。参考省政府“政府信息公开”

专栏设置，改版规范官网“政府信息公开”栏目，调整为“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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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”“政府信息公开指南”“政府信息公开制度”“法定主

动公开内容”“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”“依申请公开”六

个部分。在局官网发布《已向银行机构推送的申报省级稳企

稳岗基金担保贷款企业名单汇总表》《关于公布黑龙江省清

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工作涉及企业（第二批）进行风险提示

的通知》等动态信息 448 条。在省政府网站厅局动态栏目主

动公开部门信息动态 21 条。开展“双稳基金”政策政务访

谈互动 1次。积极发挥政务新媒体“黑龙江省防范和处置非

法集资”微信公众号作用，宣传防范化解非法集资知识。全

年发布信息 94 条，关注度 1236 人，阅读量达 10 万次。

（五）强化监督保障。制定《黑龙江省地方金融监督管

理局信息报送审批单》（以下简称《审批单》），严格执行

公开信息发布审核机制，按照规范格式和要求公布信息，对

公开信息实行保密审查，对依申请公开信息按内部规定程序

转交承办处室具体办理，并进行跟踪督办，确保依申请公开

信息及时有效办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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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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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收到和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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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情况

五、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

一是依申请公开办理不规范。制定了《答复规范》，进

一步规范了依申请公开答复流程，将依申请公开答复事项纳

入政务督办工作流程，启用统一文号进行规答复。重新制定

并发布《公开指南》。二是网站留言等对外公开信息缺少保

密审查。制定了《审批单》，严格执行公开信息发布审核机

制，严格按照规范格式和要求公布信息并实行保密审查。

六、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

疫情期间，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加大金融政策宣传，在局

官网发布了《加强金融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纾难解困若干措

施》解读攻略及送金融政策进中小微企业线上解读活动视频

资料，编发了金融支持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政策汇编和问答

手册。发布《已向银行机构推送的申报省级稳企稳岗基金担

保贷款企业名单汇总表》157 批，企业 45713 家，帮助企业

知晓政策、理解政策、用好政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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